
第三节  证人证言 



一、证人证言的概念 

 证人证言是指当事人以外了解有关案件事实

情况的人，就其感知的有关案件事实所做的

陈述。 

①证人证言的主体——证人 

②证人证言的内容——感知事实 

① 

② 



 1、概念：对案件的全部或者部分事实有所感知并

陈述该事实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第三人：排除当事人 

感知：排除非自然人 

陈述事实：排除鉴定人、专家证人 

 

（一）证人 



 2、证人资格（证人能力、证人条件、证人范围） 

 我国证人资格相关规定： 

 《刑诉》60：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
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
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民诉》72：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
义务出庭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 

 《民事证据规定》53：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
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我国证人资格：辨别是非+正确表达 

（一）证人 



 在杨某被控故意杀人案的审理中，公诉人出示了
死者女儿高某（小学生，9岁）的证言。高某称，

杨某系其表哥，案发当晚，她看到杨某举刀杀害
其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高某年幼，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出示 

 B.高某对所证事实具有辨别能力，其证言可以作
为证据出示 

 C.高某必须到庭，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出示 

 D.高某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
依据 

 

司考真题 



 3、证人的义务和权利 

 

 《刑诉法》第9条、 

第14条、第60条 

第61条、第123条 

第124条 

 

（一）证人 



（一）证人 

 证人的义务 

 如实作证 

 宣誓或郑重陈述 

 出庭作证——强制出庭 

 遵守法庭秩序 



（一）证人 

 证人的权利 

 告知权 

 客观充分作证权 

 控告权 

 使用自己民族语言文字作证的权利 

 经济补偿权  

 安全保障权 

 拒证权 

 



（二）证言 

 1、证言的内容 

 体验性陈述：其内容是证人亲身感受的事实 

 意见性陈述：证人对感受事实的意见和推测 

 《刑诉解释》75条：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
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
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我国证人证言的内容只能是体验性陈述 



（二）证言 

 2、证言的证明力 

证人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 

证人的证言与其年龄、智力是否相符 

 证言证明力的补强规则 

补强：证言证明力不足以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才能定案 

《刑诉解释》109条 



（三）证人证言的特点 

 直接性 

 客观性 

 不可替代性和优先性 

 容易发生变化 



课堂练习 

 李某目击了一起抢劫案，而其恰好又是负责起诉该案
的公诉人，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    ） 

A、他不能做证人，因为他是公诉人 

B、他不能做公诉人，因为他是本案的证人，应当回避   

C、他可以既做证人又做公诉人，二者不矛盾。 

D、他可以在证人和公诉人中选择一个，但不能二者都
担任    



 在一件伤害案件中，兰某是唯一的目击证人，经法院
通知，兰某出庭作证。但在开庭审判过程中被告人的
辩护律师提出，该证人是被害人的好朋友，应当回避，
他的这一看法能否成立？（  ） 

A、错误，证人不存在回避问题 

B、正确，因为证人如果是本案当事人的好朋友，就应
当回避。 

C、错误，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作为证
人 

D、正确，因为该证人是被害人的朋友，他的证言不可
信。 

 

课堂练习 



警察作证 

 1、概念：指承办刑事案件的警察在法庭审判过程

中就其实施职务行为的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案件事
实进行陈述或者接受询问的一种行为。 

特定身份：警察 

特定时间：职务行为过程中 

 2、警察作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警察作证 

 3、警察作证与普通证人作证的区别 

作证范围不同 

作证内容来源不同 

身份不同 

 4、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构建 

启动方式 

庭前准备 

证明范围 



  强制出庭 

 《刑诉》187条：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
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
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
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刑诉》188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
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

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
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
下的拘留。   



出庭义务的例外 

 《刑诉解释》第206条： 证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无
法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其不出庭： 

（一）在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 

（二）居所远离开庭地点且交通极为不便的； 

（三）身处国外短期无法回国的； 

（四）有其他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 

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  



证人的安全保障权 

 外国：《证人保护法》、《证人安全法案》 

 香港：2000 《证人保护条例》 

 台湾：2001 《证人保护法》 

 我国： 

保护范围——证人及其近亲属 

保护机构——公安司法机关 

保护措施——《刑诉》62条 

处罚后果——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证人的拒绝作证权 

 概念：由于某些人员拥有特定身份而享有免除作
证义务的权利。 

 种类： 

职业秘密拒证权（律师、医生、神职人员、记者） 

亲属拒证权（婚姻关系、亲子关系） 

公共利益拒证权 

反自证其罪拒证权——污点证人作证豁免 

 拒证权的理论基础：司法价值冲突的选择 

 



 《刑诉》62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
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
险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
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
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警察作证的法律基础 

 《刑诉》57条：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
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刑诉解释》101条：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
调查的 …公诉人可以通过…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
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刑诉》187条：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
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多用于证明证据的合法性 

 


